《航空法评论》注释体例
一、来稿一律采用脚注，编号连排，样式为①②③等。
二、非直接引用原文者，注释前加“参见”；非引自原始出处的，注释前加“转引自”。
三、数个资料引自同一出处的，注释采用“前引③，某某书，第×页。”或者“前引④，某某文。”两个注释相邻的，可采“上引某某书（文）”。
四、注释举例
（一）著作、教材：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6页。
②杨惠、郝秀辉：《航空法学原理与实例》，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8页。
（二）论文：
①王利明：《中国民法典的体系》，《现代法学》2001年第4期。
（三）文集：
①龚祥瑞：《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》，载《比较宪法研究论文集》（第一集）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5页。
（四）译作：
①［英］梅因：《古代法》，沈景一译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，第69页。
（五）报纸：
①张志铭：《现代化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2003年9月23日。
（六）古籍：
①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贷》卷三。
②[清］沈家本：《沈寄簃先生遗书》甲编，第43卷。
（七）辞书：
①《辞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943页。
（八）网络资料：
①郑成思：《“入世”、知识产权保护与民商法的现代化》，载中国法学网，http://www.iolaw.org.cn/showNews.asp?id=243，2009年6月19日访问。
（九）外文：
①Robert Gilpin,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,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6, p.5.
②See G. Gordon & P. Miller (ed.), The Foucault Effect: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, Hemel Hempstead, England: Harvester Wheatsheaf, 1991, pp.32-35.
（十）英文以外的外文文种：依照该文种注释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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